
 

附錄一 長榮大學 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扶弱助學措施 

 

壹、 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提供優先錄取機制(牧羊助學計畫)： 

本校各學系學程於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管道各提供若干名額以優先錄取低(中低)收入戶、

弱勢家庭、特殊境遇家庭、0206震災受災戶身分之考生，各學系名額與詳細說明請參閱

本校牧羊助學計畫。 

貳、 提供外縣市經濟不利考生 1.面試往返交通費補助、2.面試前一晚住宿費補助：(不限擇

一申請) 

一、 本補助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計畫書」附錄 1之提供經

濟不利學生參與第 2階段面試服務機制。 

二、 本項所稱外縣市是指本校所在地臺南市以外的臺灣各縣市含離島等。 

三、 本項所稱經濟不利考生包含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等資格者，

低(中低)收入戶之考生身分以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提供之資料為準(免附證明文

件)，惟若不在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提供資料之列，則請另附佐證文件；特殊境遇家

庭之考生請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四、 兩種補助符合資格者皆可提出申請，不限擇一申請。 

五、 申請面試往返交通費補助規定如下： 

(一) 申請方式： 

1. 請填寫「長榮大學 110學年度個人申請招生扶弱助學措施補助項目申請表」，

檢附資格證明文件，於 2021年 4月 9日(五)前傳真至 06-2785602(入學服

務處)， 未依期限提出申請或證明文件不齊者，一概不予受理。 

2. 申請審核結果將以 E-mail通知，請考生自行留意信件通知，若於 2021年 4

月 12日前未收到信件通知，請來電 06-2785601洽詢。 

(二) 補助說明： 

1. 經審核符合資格之考生，本校補助考生本人（不含陪同人員）參加個人申請

第二階段甄試往返本校之交通費（僅限甄試前一日或甄試當日之大眾交通

工具車資，不含計程車及租賃車等）。 

2. 補助金額一律以其戶籍地（或就讀高中所在地）縣市往返本校(臺南市)之高

鐵標準車廂票價為上限。 

(三) 領款程序： 

1. 甄試當日請考生本人攜帶身分證件至本校行政大樓一樓大廳櫃檯處填寫收據

(金額統一由本校核定後填入)並檢附來程票根(或購票證明)與本人之金融

機構存摺影本。 

2. 回程票根(或購票證明)請於 2021.04.23(五)前(郵戳為憑)以限時掛號郵件

寄至 71101臺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長榮大學入學服務處扶弱助學措施

https://dweb.cjcu.edu.tw/admission/article/1999
https://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2900/Article/20210320224158985.pdf


 

收』。 

3. 款項將於面試結束後約一個半月，以匯款方式匯入考生提供之金融機構存摺

帳號，需扣除匯款手續費 30元(一銀、元大、郵局等除外)。 

4. 未填寫收據(含收據填寫不完整)、未提供票根或本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者，恕本校無法提供補助。 

六、 申請面試前一晚住宿費補助說明如下： 

(一) 申請方式： 

1. 請參閱面試往返交通費補助之申請方式。 

2. 入住日僅限考生選定之本校甄試日前一晚，且以 1次為限。 

(二) 補助說明： 

1. 經審核符合資格之考生，請自訂旅宿(住宿地點僅限臺南市，並需選擇政府立

案旅宿，需檢附住宿憑證單據，並打上本校統編 06479492)。 

2. 本校補助部分住宿費用，金額以新臺幣 800元為上限。 

(三) 領款程序： 

1. 甄試當日請考生本人攜帶身分證件並檢附住宿憑證單據，至本校行政大樓一

樓大廳櫃檯處填寫收據後領款。 

2. 未檢附住宿憑證單據或單據不符規定者(如未打本校統編等)，恕本校無法提

供補助。 

 

 

 

 

 

 

 

 

 

 

 

 

 

 

 

 

 

 

 

 



 

長榮大學 110 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扶弱助學措施費用補助申請流程圖 

 

 

 

 

 

 

 

 

 

 

 

 

 

 

 

 

 

 

 

 

 

 

 

 


